
 

 

南華大學博碩士論文延後公開審核表 
Application for Embargo of Thesis/ Dissertation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Application Date:                /          /         (YYYY/MM/DD)                                                                 
已詳閱【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書】，並同意貴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I have read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Processing, and Utilization Statement and am aware and agree explicitly that your university may 
collect, process, and utilize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研究生姓名 

Name 
 

學      號 

Student ID 

Number 

 
學位類別 

Graduate Degree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系所名稱 

Department 
 

畢業年月 

Graduation Date 

         年           月   

(YYYY/MM) 

論文名稱 

Thesis Title 

(中文題目) 

 

延後公開原因 

Reason for 

Delay 

(依學位授予法

第16條) 

☐涉及機密，請說明： 

Thesis/dissertation involves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Please specify. 

☐專利事項，申請案號： 

Patent application. Patent filing number: 

☐依法不得提供，請說明： 

Other legitimate reasons for delaying public access according to the law. Please specify. 

申請項目/ 

公開日期 

Options/  

Delayed Until 

☐紙本論文延後公開(延後公開至多5年) 
Delay public access to the printed copies of my thesis, 

but leave the online bibliographic record open to the 

public.( The delay should be a reasonable period 

of no more than 5 years.) 

公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Delayed Until: _____ / ____   /____ (YYYY/MM/DD) 

☐論文電子全文延後公開(延後公開至多5年) 
Delay public access to the printed copies of my electronic 

thesis, but leave the online bibliographic record open to 

the public.( The delay should be a reasonable period 

of no more than 5 years.) 

公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Delayed Until:      /       /      (YYYY/MM/DD) 

備     註 

Remarks 

依教育部107年12月5日臺教高(二)字第1070210758號函、109年3月13日臺教高通字第1090027810號

函、112年2月14日臺教高(二)字第1122200197號函及114年6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142201506號函辦

理。 
1.延後公開原因，需檢附證明文件。 

(1)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 

(2)專利事項：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 

2.延後公開期間與申請程序： 

(1)每次申請電子全文及紙本論文延後公開至多為5年，且需逐次申請。 

(2)第2次起申請延後公開，應於當學期結束前，經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或提請原就讀

系（所）系（所）務會議審核通過。 

3. 本審核表經考試委員同意延後公開者，均應檢附「南華大學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正本及相

關證明文件，並夾附論文內一起送存國家圖書館。 

審 查 結 果 

口試主持人 

(簽章) 

Committee Chair 

Signature 

統合所有口試委員評定意見，論文是否准予延後公開？ 

□是，准予延後至民國    年    月    日(延後公開至多5年) 

□否，無須延後公開。 

 
民國     年    月    日 

 

所有口試委員 

（簽章） 
Committee 
Members 
Signature 

 

 

 

 

 

 

 

教務處114/6 

系所章戳 
Department/Institute Seal 



 

 

 南華大學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書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含施行細則)、

教育部相關法規法令之規範及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

人資料。依據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本校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告知當事

人相關事項，以此特定本聲明書。 

一、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158學生（員）（含畢、結業生）資料管理 

二、 個人資料之類別：C001辨識個人者、C051學校紀錄，例如姓名、系所等。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教育部另有規定外，特定目的未消失

前均為利用期間。 

(二) 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中華民國境內或經學生同意處理、利用之境外

地區。 

(三) 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本校及執行此業務之必要相關人員。 

(四) 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就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惟若本校依法有保存、保密與確保資料完整性之義務時，則不在此限： 

(一)查詢或閱覽。 

(二)製給複製本。 

(三)補充或更正。 

(四)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五、 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告知聲明書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將修訂後之規範公

告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 
 

 


